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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751

证券简称：易尚展示 公告编号：

2020-002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

于2020年1月17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1月13日以

电子邮件、电话、专人递送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 会议由董

事长刘梦龙先生主持，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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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

于2020年1月17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1月13日以电子邮

件、电话、专人递送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 本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许志斌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财政部的有关文件而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

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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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本文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方法初始确定为成本计量模式。 随着公司生产基地、三维产业楼、

创意科技大厦的逐渐竣工，为了更加客观的反映公司持有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公司拟自2019年1月1日起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进行会计政策变

更，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投资性

房地产评估结果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2）公司对展示工程项目的计量方法初始确定整体验收确认收入模式。 随着公司展示工程项目不

断增多，考虑到这些展示工程项目通常需要经历方案设计、现场施工、开通调试、项目验收等阶段，有一

定的实施周期，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公司拟自2019年1月1日

起对于单项合同金额在500万元以上或者合同工期在两个月以上的展示工程项目，由原来的整体验收确

认收入变更为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3）2017年3月财政部修订并发布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财会[2017]14号）（以上三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新金融工

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4）2017年7月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规定在境内

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对于其他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1）变更前，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按其成本作为入账价值，外购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

款、相关税费和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其他支出；自行建造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成。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建筑物的

折旧方法与固定资产中房屋建筑物的折旧方法一致， 土地使用权的摊销方法与无形资产中土地使用权

的摊销方法一致。 投资性房地产的用途改变为自用时，自改变之日起，本公司将该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

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自用房地产的用途改变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时，自改变之日起，本公司将固定

资产或无形资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发生转换时，以转换前的账面价值作为转换后的入账价值。 当投

资性房地产被处置，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济利益时，终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

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

损益。

（2）变更前，公司展示工程项目于交付经客户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

（3）变更前,关于金融工具的会计政策，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前,关于收入的会计政策，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变更后，公司对所有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

销，并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从公允价值模式转为成本模式。 采

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 以其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自用房地产

的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自用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时， 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 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

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当投资性

房地产被处置， 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济利益时， 终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地

产。 投资性房地产出售、转让、报废或者发生毁损，将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

当期损益。

（2）变更后，公司对于单项合同金额在500万元以上或者合同工期在两个月以上的展示工程项目，

由原来的整体验收确认收入变更为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公司采用成本法确定合同完工进度，即累计

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

（3）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印发修订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则执行以上会计政策。其

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相关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7年印发修订的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

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变更后的投资性房地产和展示工程会计政策，以及新金融工具准则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

准则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5、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规定，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由成本模式转

为公允价值模式的，属于会计政策变更，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处理。 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的，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 由于投

资性房地产业务是2019年新增业务，无需对以前年度财务数据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

按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投资性房地产评估结果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若相关资产受宏观经济

环境影响导致其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增加公司未来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 具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的影响将以年度审计机构确认的结果为准。

（2） 以前年度单项合同金额在500万元以上或者合同工期在两个月以上的展示工程项目已确认收

入，故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3）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衔接规定，本会计政策变更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据，也不涉及对

公司财务报表的追溯调整。

（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衔接规定，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董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目前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主要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比较成熟，

公允价值可以持续可靠获得，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具备合理性、可操作

性，便于公司管理层及投资者动态了解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

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提供更可靠的会计信息，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公司对于单项合同金额在500万元以上或者合同工期在两个月以上的展示工程项目，由原来的整体

验收确认收入变更为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是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增强公司财务信息

的准确性。

公司对于金融工具和收入的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

更,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实质

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况,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财政部的有关文件而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

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财政部的有关文件而进行的合理变更，

目的是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

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

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

2020-009

转债代码：

113029

转债简称：明阳转债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648,842,323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月2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8]2169号）的核准,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明阳智能” 或“本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27,590万股，并于2019年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后总股本为1,379,722,378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75,900,

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103,822,378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涉及股东为：Joint� Her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以下简称 “Joint� Hero” ）、SCGC� Capital�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以下简称“SCGC” ）、Ironmont� Investment� Co.,� Ltd（以下简称“Ironmont” ）、Eternity� Peace�

Company� Limited （以下简称 “Eternity” ）、Lucky� Prosperity� Company� Limited （以下简称

“Lucky” ）、Rui� Xi� Enterprise� Limited（以下简称“Rui� Xi” ）、靖安洪大招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靖安洪大” ）、广州蕙富凯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蕙富凯

乐” ）、平阳凯天百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平阳凯天” ）、东莞中科中广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中科” ）、上海大钧观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大

钧” ）、深圳宝创共赢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宝创” ）、湛江中广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中广” ）、益捷能投(北京)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捷能投” ）、珠海中和

投万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中和” ）共15名法人股东以及CAI� EP.� JOULIN�

STEPHANIE� YE（以下简称“CAI” ）1名境外自然人股东共计16名股东。

上述股东持有的限售股共计648,842,323�股，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现锁定

期即将届满，于2020年1月23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后总股本为1,379,722,378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75,9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103,822,378股。 上述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进行过转增股本等事项，股本数

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东对所持股份的流通限

制以及自愿锁定作出承诺如下：

1、公司股东平阳凯天、珠海中和承诺：

如发行人刊登招股说明书之日，距离本股东取得发行人股份时间(工商变更登记日)未满12个月，本

股东在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股东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在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

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如发行人刊登招股说明书之日，距离本股东取得发行人股份时间(工商变更登记日)已满12个月，本

股东在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股东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在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

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注：明阳智能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之日，距平阳凯天、珠海中和取得明阳智能股份

时间（工商登记日）已满12个月，该两名股东在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股东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其他股东Joint� Hero、SCGC、Ironmont、Eternity、Lucky、Rui� Xi、靖安洪大、蕙富凯乐、上海大

钧观承、深圳宝创、湛江中广、东莞中科、益捷能投、CAI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股东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在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中Eternity、Lucky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沈忠民控制，沈忠民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中承诺：“1、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的

股票发行价格，或者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之情形，本人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复权后的价格。 2、在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其中Rui� Xi系时任首席财务官吴国贤控制，吴国贤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1、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

格，或者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之情形，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

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复权后的价格。 2、在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注：吴国贤已于2019年5月29日卸任公司首席财务官，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其原定任期至2020

年3月22日结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中第十二条相关规定：董监高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

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2）离职后半年

内，不得转让其所持公司股份。 另，根据吴国贤离职时与公司签订的《关于调整劳动关系的协议书》中约

定，Rui� Xi持有的公司2,585,938股股份，其中775,059股股份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减持， 剩余的1,810,879股股份在限售期满后3年内 （即2020年1月23日至2023年1月22日）减

持，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1,810,879股的1/3。

综上，鉴于吴国贤离职至今已超过6个月，其控制的Rui� Xi持有公司2,585,938股股份于2020年1

月23日上市流通后方可减持，其减持限制如下：1）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9月22日（原定任期届满后6

个月内）减持不得超过所持股份的25%（即646,485股）；2）2020年1月23日至2021年1月22日减持不得

超过1,378,625股（其中包含775,059股及1,810,879股的1/3）；3）2021年1月23日至2023年1月22日

期间每年减持不得超过1,810,879股的1/3（即603,566股）。

此外，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上述股东中靖安洪大、蕙富凯乐、Joint� Hero就

未来减持意向承诺如下：“1、在本股东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明阳智能

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将相

应调整。 2、本股东减持股份时，将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明阳智能，并由

明阳智能及时予以公告，自明阳智能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本股东可以减持明阳智能股份。 3、本股东

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在首次出卖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本股东

在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4、本股东在三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5、本股东通过协议方式减持股

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 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导致本股东持

股比例低于5%的，本股东在减持后6个月内将继续遵守第3条的规定。 6、本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被质押的，

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二日内通知明阳智能，并予以公告。 7、若本股东未能遵守以上承诺事项，则本股东

违反承诺出售股票所获的全部收益将归明阳智能所有，且本股东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8、若法律、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上述股东中湛江中广及东莞中科的法定代表人、平阳凯天、珠海中和的有限合伙人均为郑强。 深圳

宝创合伙份额最大的有限合伙人为深圳市宝田投资有限公司， 且深圳宝创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

宝田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宝田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同时为东莞中科的第一大

股东。根据湛江中广、东莞中科、平阳凯天、珠海中和、深圳宝创（以下合称“五方投资人” ）出具的《关于

非一致行动人的确认函》中确认：五方投资人各方之间为非一致行动人关系，且未签署任何一致行动人

相关协议，项目投资、退出等相关行为均单独、自主决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承诺，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或安排而影响本次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经核查后认为：明阳智能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

通时间等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明阳

智能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申万宏源对明阳智能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

通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648,842,323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月23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Joint�Hero 59,248,395 4.29% 59,248,395 0

2 SCGC 36,785,414 2.67% 36,785,414 0

3 Ironmont 28,465,891 2.06% 28,465,891 0

4 Eternity 20,930,639 1.52% 20,930,639 0

5 Lucky 6,036,579 0.44% 6,036,579 0

6 Rui�Xi 2,585,938 0.19% 2,585,938 0

7 CAI 2,235,077 0.16% 2,235,077 0

8 靖安洪大 230,327,254 16.69% 230,327,254 0

9 广州蕙富凯乐 165,446,337 11.99% 165,446,337 0

10 平阳凯天 32,949,922 2.39% 32,949,922 0

11 东莞中科 22,708,323 1.65% 22,708,323 0

12 上海大钧观承 17,842,253 1.29% 17,842,253 0

13 深圳宝创 11,354,160 0.82% 11,354,160 0

14 湛江中广 6,488,093 0.47% 6,488,093 0

15 益捷能投 4,284,801 0.31% 4,284,801 0

16 珠海中和 1,153,247 0.08% 1,153,247 0

合计 648,842,323 47.02% 648,842,323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626,318,623 -492,554,390 133,764,233

2、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477,503,755 -156,287,933 321,215,82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103,822,378 -648,842,323 454,980,05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A股 275,900,000 +648,842,323 924,742,32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75,900,000 +648,842,323 924,742,323

股份总额 1,379,722,378 0 1,379,722,378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月 20�日

证券代码：

000615

证券简称：京汉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8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华东建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总余额为203,337.6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105.51%。其中，由于襄阳国益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金环

绿色纤维有限公司融资提供了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金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合并报表外的襄

阳国益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余额为1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5.19%。

公司无其他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情况，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汉股份” 或“公司” ）、田汉、李万通、王维东于

2020年1月17日与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安农商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华东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建设” ）与海安农商行签署的《流

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所形成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2,500万

元。

二、审议情况

2019年3月26日、2019年4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互保额度的议案》，授权

本公司董事会在公司担保余额人民币100亿元的限额内，且在各子公司分别额度内，由本公司或本公司

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发行债务融资计划类产品债务

融资等多种形式融资计划提供担保（包括超过本公司净资产50%以后的借款担保），其中为公司其他业

务子公司年度担保额度为人民币26亿元，授权华东建设预计担保金额为6亿元，因本次担保事项为续贷

担保，故本次担保前为华东建设提供的担保余额为8,5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为华东建设的担保额度

剩余51,5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南通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01月12日

住所：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开发区迎宾路8号

法定代表人：李万通

注册资本：19,348万元整

主营业务范围：建筑、机电、市政公用、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金属门窗、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业

劳务分包；建筑装修装饰、起重设备安装、建筑机电安装、防水防腐保温、电子与智能化、城市及道路照

明、建筑幕墙、钢结构、消防设施、地基与基础、桥梁、隧道、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工程设计；建筑材料

销售；建筑机械、房屋租赁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江苏金北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

华东建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66.86%。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99,080,081.22 744,941,780.33

负债总额 333,665,542.76 619,494,843.23

其中：1.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97,000,000.00 360,000,000.00

2.流动负债总额 318,667,969.40 604,497,269.87

净资产 165,414,538.46 125,446,937.10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349,634,837.14 541,368,664.85

利润总额 852,028.51 -41,209,975.70

净利润 -1,150,762.93 -39,967,601.36

注：以上2018年数据已经审计。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田汉

李万通

王维东

1、被担保最高债权额：2,500万元。

2、担保方式：本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若保证人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各保证人之间

对债务人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约定的债

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华东建设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顺利获得融资资源， 有利于子公司业

务发展，且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银行信用记录良好，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银行借款的风险，财务风

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田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万通为华东建设法定代表人，王维东为江苏金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京汉股份、田汉、李万通、王维东之间对华东建设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平公正，担保风险

可控。

公司向其提供担保不会影响到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述

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总余额为203,337.6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105.51%。 其中，由于襄阳国益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金环

绿色纤维有限公司融资提供了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金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合并报表外的襄

阳国益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余额为1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5.19%。

公司无其他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情况，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七、备查文件

1、京汉股份与海安农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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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至正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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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安徽安益大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安益大通” ）持有公司股票4,519,0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6%。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安益大通持有公司股票3,773,5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6%。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19年7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了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33），安益大通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4,472,09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2019年10月22日披露了《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1）。 截至2020年1月18日，安益大

通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745,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益大通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4,519,045 6.06% IPO前取得：4,519,04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例

安益大通 745,500 1.00%

2019/7/23～

2020/1/18

集中竞价

交易

18.77－

20.46

14,609,062.95 已完成 3,773,545 5.06%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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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至正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2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泰豪兴铁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泰豪兴铁” ）持有公司股票2,304,2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9%；成都泰豪银科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泰豪银科” ）持有公司股票1,42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1%。 泰豪兴铁

和泰豪银科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726,7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泰豪兴铁和泰豪银科已于2019年10月21日至2020年1月18日期间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份460,849股和284,500股， 合计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745,349股，

合计减持金额12,857,297.00元，占公司总股本的1.00%。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

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泰豪兴铁 5%以下股东 2,304,258 3.09% IPO前取得：2,304,258股

泰豪银科 5%以下股东 1,422,500 1.91% IPO前取得：1,422,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泰豪兴铁 2,304,258 3.09%

泰豪银科与泰豪兴铁均为泰豪集团有限公司控

制的企业。

泰豪银科 1,422,500 1.91%

泰豪银科与泰豪兴铁均为泰豪集团有限公司控

制的企业。

合计 3,726,758 5.00%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泰豪兴铁 460,849 0.62%

2019/10/21～

2020/1/18

集中竞价交易 17.00-18.49 8,149,989.00 1,843,409 2.47%

泰豪银科 284,500 0.38%

2019/10/21～

2020/1/18

集中竞价交易 16.39-16.66 4,707,308.00 1,138,000 1.5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等产生影

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日，泰豪兴铁和泰豪银科的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泰豪兴铁和泰豪银科在

减持计划期间内，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

计划，减持数量和价格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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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和远气体，证券代码：002971）于

2020�年 1�月 16�日、1�月 17日连续二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的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的风险及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有关公司风险

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12�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20日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增基金直销账户的公告

为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便广大投资者投资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本公司于2020年01月20日新增中国银行深圳公园大地支行直销账户。原中

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和民生银行的直销账户继续

使用。

新增直销账户的具体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账号:� 7588� 6951� 0704

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公园大地支行

大额支付号：104584001715

原直销账户具体信息如下：

1）中国建设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4420� 1501� 1000� 5253� 1785

2）中国工商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全称：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喜年支行

银行账号：4000� 0324� 2920� 0777� 678

3）中国农业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凤凰支行

银行账号：4103� 3100� 0400� 0662� 8

4）招商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7559� 1872� 1710� 402

5）中信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全称：中信银行罗湖口岸支行

银行账号：8110� 3014� 1320� 0268� 711

6）交通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全称：交通银行红荔支行

银行账号：4438� 9999� 1010� 0069� 33132

7）民生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全称：民生银行科苑支行

银行账号：6308� 0129� 2

投资者可通过如下方式了解详细情况：

客户服务热线：4008-088-088

公司网站：www.essencefund.com

以上信息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月20日

证券代码：

601577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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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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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简称

:

长银优

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7,016,938 13,940,826 22.07

营业利润 6,484,262 5,637,395 15.02

利润总额 6,450,422 5,605,276 1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80,248 4,478,608 1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84,494 4,463,624 13.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1.48 1.42 4.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1 16.91 下降1.30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01,997,736 526,629,685 1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0,632,699 30,995,770 3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4,641,114 30,995,770 11.76

普通股股本 3,421,554 3,421,554 -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0.12 9.06 11.70

不良贷款率（%） 1.22 1.29 下降0.07个百分点

注：

1、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幅较大，主要是由于2019年12月本行非

公开发行60亿元非累积型优先股（长银优1），扣除发行费用后59.92亿元计入其他权益工具。

2、本行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规定计算。 截止报告期末本行未发放优先

股股息。 本行在计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扣除其他权益工具的影响。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经营效益方面，2019年全年，本行实现营业收入170.17亿元，同比增长22.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50.80亿元，同比增长13.43%；基本每股收益1.48元，同比增长4.23%。

业务规模方面， 截至2019年12月末， 本行资产总额6019.98亿元， 较年初增加753.68亿元， 增幅

14.31%；吸收存款本金3871.78亿元，较年初增加459.76亿元，增幅13.47%；贷款总额2603.23亿元，较年

初增加559.20亿元，增幅27.36%。

资产质量方面，截至2019年12月末，本行不良贷款余额31.81亿元，不良贷款率1.22%，较年初下降

0.07个百分点，资产质量进一步提升。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可能与最终公告的本行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但预计上述差异幅度不会超过10%，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本行法定代表人朱玉国、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王铸铭、会计机构负责人罗岚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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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 证券简称：侨银环保，证券代码：

002973）于2020年1月16日、1月17日连续二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的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的风险及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有关公司风险

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招

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0日


